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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筹建期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的相关政策

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》规定，企业在筹建期间内发生

的开办费，包括人员工资、办公费、培训费、差旅费、印刷费、

注册登记费以及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的借款费用等，借记“管

理费用（开办费）”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。但从上述描述的内在含

义中可知，开办费所包含的项目并不是正列举事项，即除了列

举事项外，还包括其他筹建期间发生的费用性质的支出，笔

者认为业务招待费和广告宣传费应属于“开办费”的内容。

2012 年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发布了《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

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 2012 年

第15 号）及其解读，明确企业在筹建期间发生的与筹办活动有

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，可按实际发生额的 60%、广告费和业务

宣传费按实际发生额，计入筹办费，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

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 [2009]98

号）第九条规定的筹办费税务处理办法进行税前扣除。国税

函 [2009]98 号文第九条规定，新税法中开（筹）办费未明确列

作长期待摊费用，企业可以在开始经营之日的当年一次性扣

除，也可以按照新税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规定处理，

但一经选定，不得改变。笔者认为，按照 15 号公告及其解读，

只要是筹建期间发生的业务招待费可以直接按照实际发生额

的 60% 计入开办费，没有了收入 5‰的限制 ；广告宣传费则可

直接按实际发生额计入开办费，也没有了收入15% 的限制（一

般行业）。上述两项费用计入开办费后，在开始生产经营之日

的当年一次扣除，或者按照不少于 3 年期间分期摊销扣除。同

样的费用由于归属于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得到的税收待遇

也不同，所以对于执法者和被执法者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有

一个税企双方都认可的界定企业筹建期和正常生产经营期的   

标准。

二、关于筹建期和正常生产经营期的界定

按照相关规定，筹建期是指从企业被批准筹建之日起至

开始生产、经营 ( 包括试生产、试营业 ) 之日的期间。筹建期的

结束是以生产经营的开始为截止的，界定了生产经营开始之

日就界定了筹建期和正常生产经营期的划分。有人主张生产

经营开始之日为营业执照批准日期 ；有人主张为企业的各项

资产投入使用开始的年度，或者对外经营活动开始的年度 ；

有人主张为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取得之日。那么到底哪种主

张更有道理呢，笔者对此分析如下：

15 号公告解读认为，企业在没有取得收入的筹建期，发

生的业务招待费可按实际发生额 60% 扣除，发生的广告宣传

费可按实际发生额全部扣除，只不过由于不是正常生产经营

期，不能直接扣除，要先计入到开办费，按照税法规定的开办

费政策进行税前扣除。此种处理方式源于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的

相关性、合理性规定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八条和《企业所得税

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，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

关的、合理的支出，包括成本、费用、税金、损失和其他支出，

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其中，有关的支出是指与取

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 ；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

常规，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必要和正常的支

出。从企业整体来看，业务招待费、广告宣传费是企业业务发

展和管理活动的必然支出，是企业发生的、与收入（或未来收

入）直接相关的、非常重要的支出。尤其是筹建期的支出更是

企业为取得未来收入的重要铺垫和支撑，没有筹建期的支出

就没有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期的获取。故此企业发生的符合其

生产经营常规及行业特点的业务招待费、广告宣传费，不论处

于何种阶段，都应该允许其按照政策规定扣除。如果将生产

经营开始之日界定为营业执照领取日期，那么必然会带来一

个问题，营业执照领取之前发生的业务招待费、广告宣传费可

以按照 15 号公告规定扣除，企业取得生产经营收入的当年可

以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的四十三条、四十四条规定

扣除，对于领取执照之日到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之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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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阶段的部分如何扣除则无法界定。如果将生产经营开始

之日界定为企业的各项资产投入使用开始的年度，或者对外

经营活动开始年度，这个标准本身就是一个“模糊”标准，无

法做到准确掌握，主观随意性过大，更容易引起税企争议。所

以笔者建议应以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之日为生产经营开

始之日。  

由于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之前为企业的筹建期，通

常筹建期内企业的大部分业务为费用支出，自然筹建期全部为

亏损期。根据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

税收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 [2010]79 号）第七条规定，企业自开

始生产经营的年度，为开始计算企业损益的年度。企业从事生

产经营之前进行筹办活动期间发生筹办费用支出，不得计算为

当期的亏损，应按照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税务

事项衔接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 [2009]98 号）第九条规定执行。

这实质是对企业的优惠条款。由于筹建期内企业几乎全部为费

用支出，没有收入，不符合企业所得税的收入与支出相配比的

原则，所以税法规定企业筹建期间不计算为亏损年度，但筹建

期的支出不仅是企业相关合理的支出，还是非常重要的支出，

所以税法允许企业将会计亏损递延至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

入之日的当年度一次扣除，或分期扣除。这样，有了收入才允

许企业有支出，凸显收支配比原则。这也印证了企业将取得第

一笔生产经营收入之前作为筹建期结束时点的合法性和正确

性。同时将企业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之日界定为开始生产

经营之日，能使筹建期与生产经营期在税收政策上天然“无缝

隙”对接，不留政策“真空期”，标准明确，易于理解，便于征纳

双方执行，也符合客观实际，能最大限度实现公平、公正。 

三、例解业务招待费、广告宣传费两种处理方法  

路西公司 2011年 5月至 2011年12月

为筹建期，2012 年 1月取得第一笔生产

经营收入正式生产经营，筹建期发生业

务招待费 8万元（假定开办费仅此项），

2012 年发 生 业务 招 待 费 20万元，2012

年实现销售收入 2 000万元（广告宣传费

更简单一些，不再举例）。

（一）第一种处理方法

1．筹建期。会计处理 ：借记“管理

费用—— 开办费”8万元，贷记“现金”8

万元。税务处 理 ：按照 15 号 公 告及其

解读、国税函 [2009]98 号第九条、国税

函 [2010]79 号第七条，筹建期业务招待

费 60%（即 8×60%=4.8万元）可作为开

办费，在开始经营的 2012 年度一次性扣

除，也可以按照税法有关长期待摊费用的处理规定分期处理。

但方法一经选定，不得改变。同时在筹建期所属 2011年度，不

得计算为税法亏损年度。纳税申报 ：由于筹建期 2011 年度不

计算为税法亏损年度，所以在进行所得税纳税申报时，必须将

开办费导致的会计亏损数进行调增，使筹建期当年的应税所

得额为 0。本例需调增 8万元。 

2．生产经营期 2012 年度。会计处理：借记“管理费用—— 

业务招待费”20万元，贷记“现金”20万元。税务处理 ：2012

年正常生产经营期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计算：20×60%=12（万

元），2 000×0.5%=10（万元），按照孰小原则可扣除 10万元。

假定筹建期招待费选择在开始生产经营年度一次性扣除，则

2012 年业务招待费合计扣除 4.8+10=14.8（万元）。纳税申报 ：

在开始生产经营的 2012 年度需将筹建期调增的开办费按税法

规定的摊销方法摊销进行纳税调减，无论是一次性摊销还是

分期摊销，调减金额都不含永久不得税前扣除的筹建期业务

招待费的 40%，本例不含 8万元的 40%，即 3.2 万元，因为选

择一次性摊销，所以调减 4.8万元。

（二）第二种处理方法 

使用上述方法会导致会计与税法差异较大，需要在 2 个年

度内进行纳税调整。如果企业不需要执行企业会计准则，那么

会计处理上可以将筹建期发生的筹办费先在“长期待摊费用”

归集，待企业进入正常生产经营年度后一次摊销扣除或按规

定分期摊销扣除。这样筹建期会计未计入损益，同税法要求一

致，正常生产经营期由于选择在开始生产经营年度一次性扣

除，所以会计和税法处理也一致，二者扣除金额的差异仍是筹

建期发生的永远不得税前扣除的业务招待费的 40%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作者单位 ：河北海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大学）

责任编辑 武献杰

业务与技术

■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筹建期业务招待费及广告宣传费税前扣除问题



